一、申請資格

(1) 看護工:(表格本公司可提供)

‧三等血親或一等姻親，有罹患精神病、中風癱瘓、嚴重慢性病或其       他重大惡疾經醫療團隊評估，需24小時照護者(評估分數35分含以下)；80歲以上（評估分數60分含以下）。
       ‧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免同戶籍，不須共同居住。

       ‧領有11種重度殘障手冊者免醫生證明  
    (2)幫傭(採計點方式審核)
       ( 有6歲以下子女加75歲以上老人合計滿16點可專案申請(需同戶籍)

 點數表   ０  １  ２  ３ ４ ５        90  80  79  78  77  76  75

        歲  歲  歲  歲 歲 歲      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  歲

   小孩 →  7.5  6  4.5  3  2  1 老人→  7   6   5   4   3   2   1 

        點  點  點  點 點 點        點  點  點  點  點  點  點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辦費用         元，明細如下：

	第一階段
	簽約取件

長期照護中心協助處理
	依 約 定
	1.長期照護中心協助處理

2.文件製作

3.文件送勞動部

	第二階段
	核准函通過

國外流程
	依 約 定
	1.文件翻譯送國外駐台驗證 

2.聯繫郵電費

3.國際快遞費

	第三階段
	入境後送工
	依 約 定
	1.接機費

2.入境體檢費、按指紋、辦居留

3.意外險30萬、全民健康保險

4.國內外代辦手續費


◎代辦服務約60項：勞動部、國內駐外單位、國外訓練機構 、移民署、衛生局、醫院、就業服務站(轉出承接)、國稅局、航空公司等文件作業。

◎諮詢顧問費：提供雇主與外勞溝通翻譯，緊急狀況應變處理及女傭入境後工作訓練管理及心理輔導等事項。

三、申請流程(遇假日順延)

	項次
	流 程 內 容
	工作天數

(預估)

	1
	開立醫生證明
	1

	2
	醫院寄出-長期照護中心-訊息回覆
	14

	3
	聘前講習
	1

	4
	文件製作送勞動力發展署
	1

	5
	勞動部審核文件
	14

	6
	送外國駐台單位驗證(1-5項 國內程序約30天)
	5

	7
	國外仲介申辦入境流程(良民證)
	30



   ◎ 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、外勞輸出國與勞動部政策變更，則進度將延後。

      (國內轉出承接外勞約3-10天)

四、雇主應付外勞薪資及其他費用

	1
	底  薪:NT$17,000 
加班費:NT$ 567 *4天(週日)=2268
年假(滿1年)7天*567元= 3969元
	每月支付外勞薪資 
至滿期或合約終止

	2
	就業安定金: A. 幫    傭 NT$ 5,000
            B. 看 護 工 NT$ 2,000

            C. 工廠外勞 NT$ 2,000
	每3個月 (未滿月依比例計算) 支付勞動部

	
	健  保  費: A. 雇    主 NT$  997
            B. 外    勞 NT$  310
	每月支付健保局

	3
	外勞支付：

1.入境6、18、30個月體檢(依醫院收費)
2.每一年居留證

	支付醫院

移民署


   ◎ 每月應支付總額：看護工NT$22,265、幫傭25,265(含例假加班)

五、應備文件
第一階段           第二階段            第三階段
 1.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     1.聘工詳情表一份     1.女傭工作事項交待

 2.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    2.女傭工作時間表     2.職前訓練

 3.被申請人戶口名簿影本  3.挑工，備選3人     3.交工

 4.被申請人身份證影本       

 5.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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